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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十六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促進就業、因應部分企業實施無薪假

及照顧派遣勞工權益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299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-30） 

李委員就促進就業、因應部分企業實施無薪假及照顧派遣勞工權益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

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促進就業，政府持續推動「98-101 年促進就業方案」，以六大積極勞動市場策略，配合經

濟及產業發展，加強與活絡勞動市場機制，紓緩失業問題，增進勞工福祉。另為促進國內投

資，發展地方產業，以發揮振興經濟、創造就業機會之加乘效果，除積極推動六大新興產業

，四項新興智慧型產業及十大重點服務業外，並推動「傳統產業加值創新科技關懷計畫」，

協助傳統產業升級及轉型。同時，亦推動全球招商及「產業有家，家有產業」計畫，引導資

源至各區域投資，促進地方經濟發展，增加在地就業機會。 

二、為因應部分企業實施無薪假，經濟部業於民國 100 年 11 月 3 日建立「經濟部跨部會聯合診斷

輔導小組運作機制」，成立產業諮詢輔導聯合服務團隊，以走出辦公室主動出擊方式進行輔

導，瞭解業者經營困境及需要政府協助事項，並協助業者妥適運用政府輔導資源，提供技術

升級、經營管理、財務融通、出口拓銷及人力資源等輔助服務，以協助產業度過經營困境，

目前無薪休假情形已趨於和緩。 

三、凡以人力派遣為主要經濟活動者係屬人力供應業，自 87 年 4 月 1 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；派遣

勞工之工資、工時、休息休假、資遣費、退休金等權益，應符合相關勞動法令規範。 

行政院勞委會除持續關注派遣勞工保護之相關議題外，並推動公部門及企業在運用派遣人力

上回歸健全。現階段已完成多項具體保障措施，包括函釋派遣勞工應為不定期勞動契約，派

遣業者如與要派單位終止服務關係，不得影響派遣勞工之受僱者權益；完成 5 次勞動派遣專

案檢查，對違法者責其立即改善，同時移送地方主管機關依法裁處。此外，已邀集專家學者

密集研議，期建構兼顧保障勞工權益及企業經營權之派遣勞動保護法制。 

四、為因應歐債危機，財政部於本（101）年 3 月中旬邀集產、官、學與各界社會團體代表，成立

「財政健全推動小組」研商財政、稅制議題，預定將從整體、宏觀角度，將各項稅制改革、

非稅課收入之改進、政府支出規模與結構之調整，作通盤性之整合，同時凝聚社會共識，訂

定實際可行之健全財政作法，並落實執行，以達成「量能課稅」、「公平正義」之目標。 

五、為使政府施政能讓人民切身感受，行政團隊提出「富民經濟」施政目標，將在安定之基礎上，

創建繁榮、共享、永續之成長，使全民生活與文化都有富足感。施政理念係先讓民眾整體富

起來，再解決所得不均衡問題，使所得較低者有機會提升。具體作法包括改善產業結構，推

動新一波經濟轉型，以及透過租稅改革、社會救助及加強教育，改善所得不均情形。 

六、國民幸福指數之編製，係在國內生產毛額（GDP）外，尋求以更佳方式衡量與呈現社會之進步

與福祉，著眼於影響民眾生活之物質生活條件及生活品質，如健康、教育、休閒、環境、滿

足感、安全等，內涵較純經濟面指標更為全面。政府將參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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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生活指數（Your Better Life Index）選定之領域及指標，建構一套貼近我民眾感受、契合在

地觀點之國民幸福指數，作為未來政府施政之參考。 

（五十七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相關議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299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-31） 

李委員就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相關議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按我國曾就有關萊克多巴胺（Ractopamine）添加於動物飼料之議題於 2007 年向世界貿易組織

（WTO）通知，我國已預告將訂定萊克多巴胺殘留標準之草案，嗣於 20 日後再通知 WTO 延

期，迄今仍懸而未決。當時美國即曾質疑我在處理此項議題時，未以科學證據為基礎且未能

遵守國際承諾。為確認是否繼續禁止使用萊克多巴胺，或完成萊克多巴胺殘留標準之訂定，

行政院乃以「專業考量、風險管理」為原則，開始進行政策研析。近 1 個月來，透過「食品

藥品安全專案會報」技術諮詢小組會議之召開，廣納專業意見與蒐集科學證據，據以周延考

量、專業判斷，在確保國民健康無虞之狀況下，提出政策方向。 

再者，行政院農委會陳主任委員迄今召開 3 次技術諮詢小組會議，其第 3 次會議結論顯示在

現有之文獻未查到消費者有食用中毒之個案報告，亦即迄今並無科學證據可認定食用飼料添

加萊克多巴胺後之肉品對人體有害。是以，在上開會議結論之基礎上，並考量國家整體利益

後，行政院提出「安全容許、牛豬分離、強制標示、排除內臟」四項原則。在此原則下，對

飼料添加萊克多巴胺之牛肉「有條件解禁」，惟「有條件解禁」並未包括豬肉，亦不包含萊

克多巴胺以外之瘦肉精。後續行政院將以此原則為基礎，與貴院諸委員溝通，就修法內容提

出建議。 

二、至臺美經貿互動關係上，未來我國將以參與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」（TPP）為目標，惟 TPP 諮

商尚在進展中，各談判國須遵守談判保密協定，故取得正式條文草案以進行研析並預為因應

，有其難度。經濟部將持續密切注意協定進展動向，一方面瞭解如何克服加入障礙，同時透

過各種管道掌握談判中之實質議題進展，以為因應。 

（五十八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兩岸經貿政策及開放美國牛肉進口問

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300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-43） 

李委員就兩岸經貿政策及開放美國牛肉進口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中華民國係主權獨立之國家，政府主張在「中華民國憲法」架構下，維持「不統、不獨、不武

」之臺海現狀，務實推動兩岸交流與對話協商，以維護區域之繁榮安定，如此最能維護臺灣

之利益，亦最符合大多數臺灣人民之期待。政府捍衛國家主權之立場，從無改變。 


